


《信丰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修订解读

按照市应急管理局关于落实《赣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赣市府办字〔2024〕80 号）的通知，修订2024版《信丰县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以下简称《预案》），进一步健全完善自然灾害救助体系和运行机制，有效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
一、《预案》修编的背景
我县原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由县应急管理局于2020年牵头编制。由于议事机构的调整以及响应机制措施等方面与当前有不再适应的地方。为充分发挥应急预案在应对处置重特大自然灾害中的重要指引性作用，新修订形成《预案》。新修订预案向各乡（镇）、各部门征求意见，共收到5个部门回复无意见，其他的均未回复，视为无意见。
二、《预案》修订的目的
进一步规范和完善我县应对突发自然灾害应急救助体系和运行机制，提高应急救助能力，最大程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确保受灾人员基本生活，维护灾区社会稳定。
三、《预案》修编的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赣州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赣州市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赣州市应急物资储备方案》《信丰县机构改革实施方案》等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结合实际，对原《预案》内容进行了修订。
四、应急响应分级标准
[bookmark: _GoBack]结合全县自然灾害特点，根据自然灾害的危害程度等因素，县级自然灾害救助应急响应设定为四级、三级、二级、一级4个响应级别。启动每个响应等级都明确了因灾死亡人数、紧急转移安置、需要生活救助人数、农作物绝收面积、直接经济损失金额等规定的启动条件。必要时按照市安防减救委或县委、县政府的要求跟进启动同级响应。
五、《预案》修订的内容
一是根据机构改革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需要，明确县安防减救委为县政府的自然灾害救助应急综合协调机构。
二是重新划分了应急响应等级的启动条件（新预案不再把倒损房数量列入启动响应条件；把因干旱灾害造成需政府救助人数占当地农业人口比例条件作了相应的调整；把农作物绝收面积或直接经济损失金额列入了启动响应条件）。明确了各等级响应的启动程序和调整响应批准权限。新《预案》中，四级响应由县安防减救办副主任决定启动；三级响应由县安防减救办主任决定启动；二级响应由县安防减救办主任提出启动二级响应的建议，报县安防减救委副主任决定；一级响应由县安防减救委提出启动一级响应的建议，县安防减救委主任决定。必要时县委、县政府直接决定启动一级响应。
三是明确了过渡期生活救助、冬春救助和倒损住房恢复重建职能部门的具体职责和任务、工作流程、具体安排和要求，加强了对救助政策和措施落实的监督检查。
六、解读机关及联系方式
解读机关：信丰县应急管理局
联系人：廖明香，电话：0797-3339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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